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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12029更新 

學制 

系別/年級 

四技、二技 

通識選修 全年級 

學分/

時數 
2 

總上課

時數 
36 

課
程
說
明 

課程之目的為： 

1.介紹各種思維方法。 

2.比較各種思維方法。 

3.應用各種思維方法。  

教
學
目
標 

主要為介紹或應用下列思維方法： 

1. 定位法。 

2. 思考法。 

3. 執行法。 

4. 改良法。 

5. 思維方法比較與綜合應用。  

教
學
方
式 

1. 課堂講解 

2. 學生報告 

3. 討論與應用 

4. 參訪活動  

評
分
標
準 

1. 筆試。 

2. 報告與討論。 

3. 上課表現。 

(總分為100分，分數比例由任課老師視學生狀況規劃) 

參
考
書
籍 

1. 自編講義 

2. Eva Christiane Wetterer著、陳素幸譯，決技(台北：商智文化，2006) 

3. 吳嘉玲等，分析清楚 問題自然好解決(台北：易博士文化，2009) 

4. 吳嘉玲等，工作 分析了再作(台北：易博士文化，2008) 

 
「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」「不得非法下載、影印教科書作為課本使用」 

授課教師:         
 

年  月  日 


